　附件一：
　　编号：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务局间接出口产品免税业务联系通知单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

税务局：
　　公司生产的产品 销售给 公司进行再加工、装配成品出口，符合间接出口产品免税条件，现将《外商投资企业间接出口产品免征工商统一税申报表》转交你处，请查收。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税务机关（公章）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　
　附件二：



　　主管税务机关（签章）：
　　审核人： 收到日期 审核日期：
